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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10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
1、 依據：

1、 高市教育局93年2月20日教軍字第093000516號函「構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實施計  畫」。

2、 本校推動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2、 目的：

1、 培養學童注意安全的危機意識，加強教師安全教育的教學知能。
2、 加強親師生緊急偶發事件之防範，以確保校園安全。
3、 建立校園危機處理及管理概念，落實校園危機事件之防制，減少偶發事件之發生。
4、 成立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小組，訂定校園危機處理之應變流程，迅速確實處  理危機事件妥善處理偶發事件，消弭或使傷害降至最低程度。
3、 實施對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4、 實施方式：

  一、成立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小組：






	職別
	組長
	組員
	任務分配
	備註

	召集人
	校長
	
	綜理「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處理」相關事宜。
	

	總幹事
	學務主任
	
	統籌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小組ㄧ切事務。
	

	行政聯絡組
	生教組長
	體育組資訊組
	1、 掌握緊急事件處理流程迅速流暢，以使學校及師生之傷害減至最低。
2、 掌握住院情形，校內外聯繫事宜，定時通報對外發言人及上級機關。
3、 建立緊急通報網絡，提供緊急通報相關單位資訊。
4、 設置就醫狀況一覽表，師生、家長得以了解學童就醫情形。
5、 掌握校內秩序維護或疏散。
6、 事件調查、蒐集、研擬與彙整。
	

	輔導安置組
	輔導主任
	特教組
	1、 對於到校家長、關心電話，妥適說明傷者就醫情形，處理狀況。
2、 聯繫學校志工協助救援。
3、 主動聯繫住院學生家長，告知學童送醫情形。
4、 相關人員之後續心理健康輔導。
	

	緊急救護組
	衛生組長
	護理師

營養師
	1、 成立急救中心，負責傷者簡易救護工作。
2、 成立醫務組，負責運送傷者就醫，即時回報狀況。
3、 駐院人員派調，定時回報傷者就醫狀況，協助傷者出院等事宜。
	

	協調
回應組
	教務主任
	人事主任

教學組
	1、 提供相關法律諮詢。
2、 校內外申訴、仲裁事件之處理。
3、 救助及賠償協調相關單位，研討保險、理賠等相關事宜。
	

	安全
救援組
	總務主任
	事務組
文書組
	1、 成立機動組，即時協助突發事件處理。
2、 印製師生連絡單，告知注意事項及緊急聯絡管道。
3、 後續場所之清潔消毒、偶發事件現場之善後各項安全工作。
	

	顧問團
	家長會長
	
	1、 提供相關後援協助。
2、 聯繫學校志工協助救援。
	


二、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危機處理步驟：

（1） 成立「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小組」，以迅速確實處理危機事件，消弭或使傷害降至最低。
（2） 訂定「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危機處理流程」（附件一），迅速處理以確實發揮功能。
（3） 建立「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危機處理聯繫通報網」（附件二）。
（4） 校園事件發生時，學校應依「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在15分鐘內先向主管科、校安中心(軍訓室)及督學室電話報告，並依任務會同行政聯絡組在12小時內填報「校園事件即時通報表」以最速件方式陳報教育局三科。
（5） 校園事件發生時，如有必要得尋求教育局「校園事件諮詢小組」協助處理。
（6） 事件處理後將全案加以彙整、分析、存檔備查，並做工作檢討，以加強預防工作，減少類似事件之發生。

  三、實施方式暨內容：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負責
單位
	備註

	加強學校行政工作
	1、 依照本校實際環境狀況，擬訂校園安全計劃。
2、 對學生實施安全教育、法治教育，並透過各種媒體等相關教學資源，教導學生有關安全、法律的知識。
3、 訂定「導護工作實施計劃」，務求導護工作權責分明，以切實維護學生之安全。
4、 校園清潔責任區之劃分務求遍及校園每一個角落，以避免產生校園死角。
5、 訂定防震、防火、防災及其他意外災害防治應變辦法，並每學年實施演練。
6、 規劃設置警鈴、監視器，以防止歹徒侵入校園滋事，即時處理偶發事件。
7、 校區內重要地點及偏僻場所設置夜間照明設備。
8、 定期檢查各項設備、器材、建築物等，加強維修工作，以維護校園安全。
9、 提供、宣導各式社區資源，做好聯繫工作及加強校園安全之維護。
	學務處
總務處
	

	加強學校警衛工作
	1、 派任警衛、保全人員，全日內負責安全維護工作。
2、 校內設置巡邏箱定時巡邏，並特別重視死角、學生出入重要地點之巡查。
3、 加強門禁管制，防止閒雜人等進入校園。
4、 與附近警察機關保持密切聯繫，建立緊急聯絡網，以迅速處理特殊狀況。
5、 加強校園附近及出入人員複雜地區、車道之巡邏。
6、 對具有危險傾向之人，隨時掌握狀況，以防範意外事件之發生。
	總務處
	

	強化導師職責
	1、 班級導師必須瞭解班級內每一位學生之背景資料，包括父母職業父母教育程度、父母管教態度、家庭社經地位、學生之習慣、興趣、性向、社會交友狀況。
2、 班級導師必須密切注意學生之出缺席情形，掌握學生之動態資料，並與家庭、學校取得密切聯繫，遇有特殊狀況應即做適當之處置。
3、 班級導師必須指導學生安全維護知識、法律知識，使學生瞭解個人、學校與社會之權利義務關係。
4、 班級導師應利用適當之機會，檢查學生書包、抽屜、櫥櫃，發現不良書刊或危險物品，必須立即作妥當處理。
	全體
教師
	


	強化導護人員之輪值
	1、 訂定導護工作實施計畫，加強導護制度，確實推行生活教育，指導學童正常活動及培養良好生活習慣。
2、 按時段劃分責任區，排定導護人員巡視校園，尤其是在早晨、中午、打掃時間及放學時段特別注意。
3、 徵求導護志工或安排家長積極參與並作適當之編組及訓練。
	學務處


	

	加強學生安全教育
	1、 利用朝會、導師時間以及其他適當時機，加強宣導學生安全知識，培養學生安全之素養。
2、 安全教育包含：校園安全、交通安全、防災防震防火等相關課程。
	學務處
	

	加強結合社區資源
	1、 與附近警察機關保持密切聯繫，建立緊急聯絡網，以迅速處理特殊狀況。
2、 結合校區附近商店、住家組成「愛心安全站」，共同守望相助，協助注意可疑份子，維護學生安全。
	學務處
	


伍、緊急事件類別及反應處理程序

	類  別
	反應處理程序

	發生傷害、綁架、搶劫、勒索、強暴等犯罪事件
	聯繫警察機關處理﹔通報教育局業務科、督學室、政風室；送醫、急救、聯繫家屬及相關人員。

	發生爆炸、食物中毒、重大傷病、溺水天災、交通事故等重大傷亡
	聯繫警察機關處理﹔通報教育局業務科、督學室、政風室﹔急救、送醫、聯繫家屬及相關人員。

	火      警
	通知消防隊、警察機關﹔疏散學生、封鎖現場禁止民眾進入﹔遷移重要文件、物品﹔通報教育局業務科、督學室、政風室。

	竊      盜
	聯繫警察機關處理﹔封鎖現場禁止民眾進入﹔通報教育局業務科、督學室、政風室。

	發現槍彈刀械危險物品
	封鎖現場、派人守候﹔聯繫警察機關處理﹔通報教育局業務科、督學室、政風室。

	發現可疑信件、包裹、各種反常狀況可疑爆炸物
	不碰觸、不移動、不宣揚﹔聯繫警察機關處理﹔撤離現場人員﹔搬開易燃物、關閉電源﹔通報教育局業務科、督學室、政風室。

	群眾陳情、請願事件
	了解陳情請願事由、目的、問題癥結、人數、為首者身分等﹔通報教育局業務科、督學室、政風室﹔請主管單位說明疏導﹔必要時電請警察機關支援。

	罷課抗爭事件，師生抗爭活動、衝突、訴訟
	報教育局業務科、督學室、政風室﹔了解事由、問題癥結、抗爭訴求﹔請主管單位說明疏導。

	發現公務機密洩露或遭竊
	報教育局業務科、督學室、政風室﹔採取補救措施。


陸、考核：

(1) 定期召開校園安全會議。
(2) 每週召開導護工作會議。
(3) 行政會議中隨時討論有安全顧慮之問題。
柒、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危機處理流程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危機處理通報作業說明
	作業階段
	作業

流程
	權責單位
	步驟說明

	↑發生及通報階段↓
	一、發生階段↓
	學校
	1、 視事件類型採引介相關資源及專家協助（如緊急安置、庇護）、危機介入、送醫、通知家長、危機調查及協助蒐證、校園安全檢視等方式處理。
2、 學校處理應注意事項：

（1） 以關懷學生安全為首要考量。
（2） 通知家長、安撫家長情緒。
（3） 刑事案件保持現場完整、報案。
（4） 建立發言人制度（經當事人、受害人、加害人共同認定之新聞稿）妥善發佈新聞。
（5） 隨時陳報事件後續最新情況。

	
	二、通報階段↓
	
	1、 學校發生事件時應先電話先向主管科、軍訓室及督學室電話報告，同時上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即時通報網填報校園偶發事件通報表，遇無法上網時，以最速件方式陳報教育局三科，並以電話確認資料已送達。
2、 嚴重之偶發事件請學校提報輔導計畫（含心理復健輔導、小團體輔導、班級輔導、追蹤輔導、個別諮商、要求專輔人員輔導）及報告書。

	↑介入處理階段↓
	三、協助處理階段↓
	學校

教育局
社會局

衛生局

警察局

消防局
	依事件類型轉介相關單位，如：社會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等）、警察局（各分局），並聯繫專業輔導人員協助輔導。

	↑追蹤輔導階段
	四、追蹤輔導階段↓
	教育局
衛生局

社會局
	1、 追蹤偶發事件後續發展及輔導：
（1） 重大偶發事件於事後一個月內請學校提出檢討報告。
（2） 性侵害及兒童少年保護事件，請專業輔導人員定時關懷與輔導並將學核輔導過程及專業人員協助輔導過程建立檔案備查。
（3） 充分發揮溝通協調機制，整合各局室資源提供家庭完整協助與扶持。
2、 偶發事件彙整統計，並於每學期末依教育部來函按時陳報（約於每年一月底及七月底以前）。


附件二：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校園安全暨緊急事件危機處理緊急通報網
1、 校內通報網：

	職別
	職稱
	姓名
	學校電話
	手機電話
	備註

	召  集  人
	校    長
	吳國泰
	5834501＃110
	0929162772
	

	總  幹  事
	學務主任
	莊吏賢
	5834501＃121
	0928253022
	

	行政聯絡組
	生教組長
	何婉寧
	5834501＃124
	0985721113
	

	緊急救護組
	衛生組長
	陳俐君
	5834501＃124
	0918889069
	

	安全救援組
	總務主任
	鍾敏鈺
	5834501＃131
	0933303275
	

	協調回應組
	教務主任
	陳淑英
	5834501＃111
	0952114176
	

	輔導安置組
	輔導主任
	楊達明
	5834501＃141
	0919884308
	

	顧  問  團
	家長會長
	陳煌明
	5834501#135
	0916000926
	


2、 校外通報網：

	單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備註

	高市校安中心

(軍訓室)
	201-1530
201-1531
	201-1532
	概括校園事件

	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201-1683
	201-1650
	概括校園事件

	教育局體健科科
	201-1692
	201-1693
	概括校園事件(食物中毒)

	督學室
	552-7305
	552-7306
	概括校園事件

	政風室
	201-1819
	201-1720
	概括校園事件

	社會局
	334-4885
	330-3628
	針對校園青少年保護事件

	左營派出所
	581-3019
	
	校園械鬥入侵等刑事事件

	少年警察隊
	395-4653
	
	校園械鬥入侵等刑事事件

	左營消防分隊
	581-8550
	
	校園火災、水災等急難事件

	左營衛生所
	581-7191
	587-6504
	針對食物中毒或法定傳染病等事件

	高雄市衛生局
	713-4000
	
	針對食物中毒或法定傳染病等事件


三、醫院：

	單位
	聯絡電話
	備註

	左營海軍醫院
	587-8107
	用於協助安排校園食物中毒、學童傷病等緊急事件，師生救護醫療等措施。

	榮總醫院
	346-8342
	

	聯合醫院
	555-2565轉2114
	

	高雄醫學院
	320-8251
	

	長庚醫院
	733-4575
	


四、輔導諮詢機構：

	單位
	聯絡電話
	備註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386-1785   386-0885
	協助輔導事件發生後之輔導

	社會局婦女服務專線
	5350885#2
	

	24小時兒少保護專線
	113
	


學-生-009





召集人：校長





總幹事：學務主任





輔導安置組





緊急救護組





顧問團





安全救援組





協調回應組





行政聯絡組





教務主任





家長會長





 生教組長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衛生組長





通知





家長





級任老師





危機處理小組





隨時反映





指定





事件發生(發現者)





校長（危機處理小組召集人）





召開檢討會





通知





安排代課、協調相關事宜





聯絡家長會、安撫有關人員並輔導之





提供相關後援協助





偶發事件現場及善後之各項安全工作





緊急醫務處理事宜








醫院








傷者送健康中心





學務主任(總幹事)





事件調查、蒐集、研擬與彙整





輔導安置組





協調回應組





安全救援組





顧  問  團





緊急救護組





行  政  組





對外發言人





協助處理學生事宜、陪伴並協助家長





指揮








